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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致詞(略) 
 
貳、董事長建議事項(略) 
 
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略) 
 
肆、報告事項(略) 
 
伍、校長補充報告(略) 
 
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 (會計室提) 

案由：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 109 學年度決算案暨附屬機構「南臺學

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南市私立南臺幼兒園」與「南臺學校財

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109 學年度決算，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規定，年度決算應於十一月底前，提報董事會審議，並陳報教

育部核備。 

二、 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0 日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討論通

過。 

三、 檢陳「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

學附設臺南市私立南臺幼兒園、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附設臺

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109 學年度決算書」(請參閱附冊)。 

辦法：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備。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二案 (總務處提) 

案由：本校 109 學年度報廢教育部獎補助款所購置設備乙批，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87 年 1 月 8 日台(87)技(3)字第 86142008 號函規定，報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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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補助款所購置之設備，須提報行政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 

二、依本校「財物報廢實施要點」，各單位提報廢預算應遵循下列程序： 

(一)提報學年度報廢預算時，各系所須先提請系圖書儀器採購委員會議或

系務會議審議，並經院主管會議或院務會議通過；行政單位之報廢預

算，須經單位主管審核同意。 

(二)單價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上儀器設備之報廢預算，須提送校級貴儀小組

審查通過。 

(三) 未逾使用年限1年之電腦設備，須先經計網中心檢修並開立建議單，

再依建議單提報廢預算；本次無此項報廢項目。 

三、報廢預算由保管組進行初審，確認各報廢品均已逾使用年限，且無法使

用或維修不具經濟效益後，再將報廢預算彙送會計室複核。 

四、附件十六 (第 85-113 頁)表內設備明細，係各單位於 109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報廢教育部補助款所購置之設備，且均依「財物報廢實施要點」

程序(請參見說明二之程序)簽陳核准報廢在案。 

五、本案提經本校 110 年 09 月 27 日第 110-5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六、本案報廢總計新台幣肆仟陸佰柒拾捌萬壹仟陸佰柒拾捌元整；報廢設備

依會計科目統計如下表： 
會  計  科  目        金    額    （元） 

機械儀器及設備-教學 42,830,531 
機械儀器及設備-行政 3,112,052 
電腦軟體 653,295 
圖書及博物 62,550 
其他設備-教學 116,250 
其他設備-行政 7,000 

總   計 46,781,678 

辦法：審議通過後，列入南臺學校財團法人財產變更登記並存檔備查。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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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辦理 109 學年度南臺學校財團法人財產變更登記，提請  審議。 

說明：依私立學校法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學校法人設立登記後，其不動產及

重要財產有增減者，應於學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檢具財產變更清冊及

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報法人主管機關核轉該管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辦法：依據討論事項第一案-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暨附屬機構 109 學

年度決算表審核結果，將該學年度內學校財產增減之總值，列具財產目

錄總表(總財產新台幣 92.28 億元，詳如附件十七，第 114 頁)，加附 109

學年度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由學校送董事會函報教育部核轉臺南地方

法院辦理財團法人財產變更登記。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 

 

第四案 (校務發展推動中心提) 

案由：修正本校「110-11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次校務發展計畫於 110 年 4 月 6 日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啟動修訂，歷經 2

次工作會議，於 110 年 9 月 1 日送請「109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依照委員建議修訂後，業已提送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討

論通過，將配合校務基本資料庫統計期程，再次進行相關統計數據更新

後定稿。 

二、 110-11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維持 109-111 學年度計畫書之 5 大主軸目

標，32 項子計畫，111 項工作計畫，僅針對工作計畫之內容進行部分調

整，包括因應教育部政策強化雙語能力及資通訊人才培育。提昇英語能

力部分以三階段方式推動： 

(一) 第一階段為「英語能力育成階段」，以三學期培育學生英語聽說讀寫

基本能力為主。 

(二) 第二階段為「基礎專業課程全英語授課階段」，共兩學期導入英語授

課之基礎專業英文課程。 

(三) 第三階段為「專業課程全英語授課階段」，目標學生之英語能力預期

可達 CEF/B2 等級，可直接修習本校全英語授課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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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階段所延伸之執行策略有三，策略 A：提升學生基礎英語能力，策

略 B：提升師生全英語教與學能力，以及策略 C：建立學生英語學習推動

與輔導系統。資通訊人才培育部分則是持續推動「數位科技微學程」，培

育非資通訊系所學生具備以數位科技解決領域問題的核心能力。此外，

針對本校之基本資料、109 學年度校務辦理相關績效以及 110-112 學年度

財務規劃一併進行修訂，修訂後之「110-112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如附

冊。調整工作計畫之質量化指標，調整情形如表 1。  

 

 

 
表 1  質量化指標調整情形     單位:項 

學年度 質化指標 量化指標 
109 257  193 
110 228 184 

 

辦法：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再送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計畫施行及考核。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本期修正校務發展計畫，下期校務發展計畫

修正時請參考董事所提: (1)在雜誌評比提升學校能見度，(2)以雙聯學位增

進招生。 

 

第五案 (秘書室提) 

案由：修正「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提請  審議。 

一、 擬修正第四條之內容，修正說明如下: 

(一)依大學法第 9 條規定：私立大學校長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經董事會圈選，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私立大學校長之任

期及續聘，由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二)復依 110 年 7 月 1 日本校第 15 屆第 13 次董事會紀錄董事長指示要

旨：新聘校長產生方式、遴選委員會之組成，應依董事會所訂定之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行之，與

學校組織規程不必重複贅述，且應配合「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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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規定做必要之修正。 

(三)為配合校務發展計畫施行的需要，本校董事會已於 110 年 9 月 7 日

第 15 屆第 14 次董事會議，通過同意延長本屆盧燈茂校長的任期 6

個月，任期至 112 年 1 月 31 日止，以完成董事會交付的任務。 

二、 奉教育部臺教技(一)字第 1090069934F 號函核准，將「教育領導與評鑑

研究所」改名為「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班」，將「全球經營管理碩

士班」改名為「商管學院全球經營管理碩士班」。 

三、 為配合本校申請之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之「普及提升學校」計

畫執行，「語言中心」將更名為「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並調整業務內容。 

四、 依據現行情形，修正總務會議學生代表人數及文字。 

五、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業於 110 年 5 月 12 日報教育部(南科大秘字第

110005467 號)，依據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100067581 號函復，建議本

校依下述原則修正相關條文後，再依程序重新報教育部審核:  

(一)關於本校原修正條文第十條至第十九條規定相關主管職務由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以上人員兼任，主管之身分為教師、教學人員或

研究人員，應予以釐明，其餘條文亦須併予檢視修正。 

(二)另依「公私立大學校院訂定或修正組織規程參考原則」學校二級單位

主管之職稱應為「主任」，應修正華語中心及校友中心主管職稱。 

六、擬依教育部指示修正下列條文內容: 

(一)將「人員兼任」統一修正為「教師兼任」。  

(二)將華語中心之主管職稱明定為主任。 

七、其餘修正內容並無更動，惟須再次報部，前次修正內容說明如下: 

(一)依據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際暨兩岸事務推動委員會決議以及多次

相關會議決議，華語中心將依其屬性進行組織調整，設為國際處下之

單位。 

(二)擬依組織調整修改相關於華語中心屬性。 

(三)依教育部臺教人(二)字第 1090067797 號辦理，於組織規程中明定編

制內「人事室主任」及「會計室主任」之任用資格。 

(四)依據現行執行情形，修正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及國際暨兩岸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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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主管職稱。 

八、本案業經 110 年 10 月 20 日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檢陳「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詳如附件十八，第 115-123 頁)及修正草案(詳如附件十九，第 124-131

頁)。 

辦法：本規程審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且同意校長任期屆滿後延任之修訂條文適

用於本屆校長。 

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10 年 9 月 23 日教技(二)字第 1100127275 號函復延長盧燈茂

校長任期案第四點：「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中有關校長任期相關事項，

與學校組織規程扞格之處需調整修正。 

二、 修正第二條，校長延任段落獨立成項(參見下表)，並修正文字內容以與

學校組織規程一致。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二條 
校長任期 4 年為一任，任期屆滿，經董事會

評估同意後得續聘之，但以一次為限。任期

屆滿，年齡滿 65 歲，則不得續聘之。 
情況特殊與校務需要時，董事會得同意當屆

任期屆滿之校長延任，延任期間至多以 6 個

月為限。 
校長任期屆滿 6 個月前，由董事會評估是否

續聘，若未獲董事會同意續聘或延任或校長

因故出缺後 1 個月內，由董事會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負責校長候選人遴選有關事宜。 

第二條    
校長任期 4 年為一任，任期屆滿，經董事會

評估同意後得續聘之，但以一次為限。任期

屆滿，年齡滿 65 歲，則不得續聘之。但情

況特殊與校務需要時，董事會得同意當屆任

期屆滿或任期屆滿而年齡已滿 65 歲之校

長延任，延任期間至多以 6 個月為限。 
校長任期屆滿6個月前，由董事會評估是否

續聘，若未獲董事會同意續聘或延任或校長

因故出缺後1個月內，由董事會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負責校長候選人遴選有關事宜。 
  

三、 如「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新舊條文修

正對照表（附件二十，第 132 頁）及修正草案（附件二十一，第 133-13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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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經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即公告施行。 

決議：全體出席董事同意照案通過，且同意校長任期屆滿後延任之修訂條文適

用於本屆校長。 
 
柒、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法人第十五屆董事會將於民國 111 年 1 月 30 日屆滿，依法應改選成立

第十六屆董事會，任期自民國 111 年 1 月 31 日至民國 115 年 1 月 30 日止

為期四年，提請  選舉。 

說明： 

一、依據私立學校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略以：「董事會應在當屆董事任期屆滿

二個月前開會選舉下屆董事，…」之規定辦理董事會改選。 

二、依本法人捐助章程第八條第一項略以：「董事改選時，除依法令或本章程

規定不具董事資格者外，現任董事得為下屆董事之候選人，依本章程所定

董事總額加推三分之一以上適當人員為下屆董事候選人，...」及第二項：

「前項董事之候選人應預先出具願任同意書，始得列入候選人名單；...」

之規定辦理。 

三、第十五屆董事 15 名如下：張信雄、侯金英、莊南田、辛忠道、莊英男、

吳亮宏、陳立賢、陳由賢、侯博義、吳英辰、吳中和、侯博裕、侯博明、

羅智先、張光遠，皆為第十六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 

辦法：： 

一、請推舉通過第十六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至少20名，並出具願任同意書。 

二、請以無記名全額連記法投票方式選舉15名董事，報請教育部核定。 

三、教育部核定後，即辦理財團法人董事變更登記。 

決議： 

一、 應出席董事 15 名，實際出席董事 15 名。 

二、推舉第十六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 20 名：張信雄、侯金英、莊南田、辛忠

道、莊英男、吳亮宏、陳立賢、陳由賢、侯博義、吳英辰、吳中和、侯博

裕、侯博明、羅智先、張光遠、辛許那美、莊陳玫玉、陳胡雅香、吳寶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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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宜真。 

三、張信雄、侯金英、莊南田、辛忠道、莊英男、吳亮宏、陳立賢、陳由賢、

侯博義、吳英辰、吳中和、侯博裕、侯博明、羅智先、張光遠等 15 名各

得 15 票，辛許那美、莊陳玫玉、陳胡雅香、吳寶惠、張宜真等 5 名各得

0 票。 

四、選舉結果：張信雄、侯金英、莊南田、辛忠道、莊英男、吳亮宏、陳立賢、

陳由賢、侯博義、吳英辰、吳中和、侯博裕、侯博明、羅智先、張光遠等

15 名，獲當選為南臺學校財團法人第十六屆董事會董事。 

五、 第十六屆董事名單報部同意核定後，辦理推選第十六屆董事長並報部核

定。 
 

捌、董事發言要旨(略) 
 
玖、臨時動議(略) 
 
拾、主席結論(略) 
  

拾壹、散會：下午 12 點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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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南臺科技大學財產目錄總表 
中華民國 58 年 10 月至 110 年 07 月 31 日止 

項目
原有財產金額

（新台幣）

新增財產金額

（新台幣）

減少財產金額

（新台幣）

財產總額

（新台幣）
備註

一、土地 499,458,646.60 499,458,646.60

二、土地改良物 158,628,752.00 34,607,822.00 193,236,574.00

三、建築物 4,950,582,404.00 57,129,659.00 7,008,963.00 5,000,703,100.00

四、機械儀器及設備 2,691,944,200.00 154,002,446.00 117,986,038.00 2,727,960,608.00

五、圖書及博物 348,561,320.00 9,562,425.00 96,725.00 358,027,020.00

六、其他設備 164,993,066.00 3,487,464.00 5,395,849.00 163,084,681.00

七、電腦軟體 271,117,334.00 17,076,715.00 2,956,784.00 285,237,265.00

合計 9,085,285,722.60 9,227,707,89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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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校置校長 1 人，綜理校務。其資

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其施

行細則之規定。 
校長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新任：由董事會依「南臺學校

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校長選

聘及解聘辦法」組成遴選委員

會，遴選 2 至 3 人送董事會圈

選 1 人，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

之，任期 4 年。 
二、續聘：校長任期屆滿，經董事

會同意得續聘之，但以 1 次為

限。 
三、延任:如情況特殊與校務需要

時，董事會得同意當屆任期屆

滿之校長延任，延任期間至多

以 6 個月為限。 
四、出缺：校長因故出缺時，在董

事會遴選合格校長報核前，由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等合格人員依序代理，

代理期間以 6 個月為原則。 
五、「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

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由董

事會另訂之。 
 

第四條 本校置校長 1 人，綜理校務。其資

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其施

行細則之規定。 
校長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新任： 
（一）由董事會組織校長遴選委

員會遴選 2 至 3 人，送董

事會圈選 1 人，報請教育

部核准聘任之，任期 4 年。 
（二）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委員 11

人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其成員包括董事代表

2 人、教師代表 6 人、行

政人員代表 1 人、校友代

表 1 人、社會公正人士 1
人。 

（三）遴選校長候選人時，應有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出席，並經全體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

遴薦之。 
二、連任：校長任期屆滿，經董事

會同意得連任之，但以 2 次為

限。 
三、出缺：校長因故出缺時，在董

事會遴選合格校長報核前，由副

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等合格人員依序代理，代理

期間以 6 個月為原則；但情況

特殊時，董事會得聘請當屆任期

屆滿之校長代理，惟代理期間至

多以 2 個月為原則；代理校長

應報請教育部核准。 
四、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由學校擬

訂，經董事會審議後實施。 

1. 依大學法

第 9 條規

定：私立大

學校長由

董事會組

織校長遴

選委員會

遴選，經董

事 會 圈

選，報請教

育部核准

聘任之，私

立大學校

長之任期

及續聘，由

大學組織

規 程 定

之。 
2. 考量學校

如因情況

特殊與校

務實際需

要時，增修

董事會得

同意校長

之延任期

限。 
 

第五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 1 至 3 人，襄助校

長處理校務。副校長由校長聘請專

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副校長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

第五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 1 至 3 人，襄助校

長處理校務。副校長由校長聘請專

任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之。 
       副校長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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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則。 
第六條 本校設下列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 
        …… 

    二、商管學院 
       （一）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含工業

管 理碩士班) 
       （二）企業管理系(含碩士班、人

力資源管理碩士班) 
       （三）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 
       （四）財務金融系(含碩士班) 
       （五）國際企業系(含碩士班) 
       （六）會計資訊系(含碩士班) 
       （七）休閒事業管理系(含碩士

班) 
       （八）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含碩士

班) 
       （九）餐旅管理系(含碩士班) 
       （十）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十一）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 
       （十二）商管學院全球經營管理

碩士班 
       （十三）企業電子化學士學位學

程 
       （十四）經營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十五）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十六）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十七）大數據分析碩士學位學

程 
    三、人文社會學院 

       （一）應用英語系(含碩士班) 
       （二）應用日語系(含碩士班) 
       （三）幼兒保育系 
       （四）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

士班 
       （五）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六）高齡福祉服務系 

…… 

第六條 本校設下列學院、系、所、學位學

程： 
    …… 
    二、商管學院 
       （一）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含工業管 

理碩士班) 
       （二）企業管理系(含碩士班、人力

資源管理碩士班) 
       （三）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 
       （四）財務金融系(含碩士班) 
       （五）國際企業系(含碩士班) 
       （六）會計資訊系(含碩士班) 
       （七）休閒事業管理系(含碩士班) 
       （八）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含碩士班) 
       （九）餐旅管理系(含碩士班) 
       （十）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十一）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 
       （十二）全球經營管理碩士班 
       （十三）企業電子化學士學位學程 
       （十四）經營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十五）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十六）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十七）大數據分析碩士學位學程 
    三、人文社會學院 
       （一）應用英語系(含碩士班) 
       （二）應用日語系(含碩士班) 
       （三）幼兒保育系 
       （四）教育領導與評鑑研究所(碩士

班) 
       （五）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六）高齡福祉服務系 
    ….. 

依本臺教技

( 一 ) 字 第

1090069934F
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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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各學院置院長 1 人，主持院務，並

推動學術研究。 
各學院院長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 
二、由各學院組織遴選委員會，就

專任教授中遴選推薦 2 至 3 人，

報請校長擇聘之。 
各學院得置職員若干人。 
各學院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置副院

長，襄助院長處理院務： 
一、學院系、學位學程、所總數達 7

個以上。 
二、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 100 人以

上。 
三、學院學生總數達 2,000 人以上。 
    若因院務繁重或特殊情形，由

院長簽請校長同意後得設置或

增置副院長，人選由院長推薦

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報請校

長同意後聘任之。 

第七條 各學院置院長 1 人，主持院務，並

推動學術研究。 
各學院院長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 
二、由各學院組織遴選委員會，就

專任教授中遴選推薦 2 至 3 人，

報請校長擇聘之。 
各學院得置職員若干人。 
各學院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置副院

長，襄助院長處理院務： 
一、學院系、學位學程、所總數達 7

個以上。 
二、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 100 人以

上。 
三、學院學生總數達 2,000 人以上。 
    若因院務繁重或特殊情形，由

院長簽請校長同意後得設置或

增置副院長，人選由院長推薦

專任副教授以上人員，報請校

長同意後聘任之。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十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 1 人，由校長聘請

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

校長之命，主持全校教務事宜。另

置副教務長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襄助主

管，推動教務工作。 
教務處下設註冊、課程與教學、綜

合業務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

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

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十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 1 人，由校長聘請

專任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之，秉承

校長之命，主持全校教務事宜。另

置副教務長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

助理教授以上人員兼任，襄助主

管，推動教務工作。 
教務處下設註冊、課程與教學、綜

合業務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

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

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十一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稱學

務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

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及輔導事

宜。另置副學生事務長(簡稱副學

務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

教授以上教師或軍訓室主任兼

任，襄助主管，推動學務工作。 
學生事務處下設生活輔導、課外

活動、衛生保健、諮商輔導、服

務學習 5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

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

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另設軍訓室，置主任 1 人，

由校長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

軍訓教官擇聘之，負責全校軍訓

第十一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稱學

務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

授以上人員兼任之，秉承校長之

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及輔導事

宜。另置副學生事務長(簡稱副學

務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

教授以上人員或軍訓室主任兼

任，襄助主管，推動學務工作。 
學生事務處下設生活輔導、課外

活動、衛生保健、諮商輔導、服

務學習 5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

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

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另設軍訓室，置主任 1 人，

由校長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

軍訓教官擇聘之，負責全校軍訓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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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協助處理

有關學生生活輔導事宜，下置軍

訓教官若干人。 

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協助處理

有關學生生活輔導事宜，下置軍

訓教官若干人。 
第十二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 1 人，由校長聘

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秉承校長之命，

主持全校總務事宜。另置副總務

長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襄助主管，推動總務工作。 
總務處下設文書、事務、營繕、

出納、保管 5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

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第十二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 1 人，由校長聘

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秉承校長之命，

主持全校總務事宜。另置副總務

長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

授以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襄助主管，推動總務工作。 
總務處下設文書、事務、營繕、

出納、保管 5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

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十三條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置研發

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

主持全校研究發展、產學合作、

推廣教育、學生職涯發展、校外

實習、就業輔導、學生創新創業

與實務知能等事宜。另置副研發

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襄助主管，推展

與執行處務工作。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下設學研

管理、產學與推廣教育、職涯與創

業發展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

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

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十三條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置處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

人員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主

持全校研究發展、產學合作、推

廣教育、學生職涯發展、校外實

習、就業輔導、學生創新創業與

實務知能等事宜。另置副處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襄助主管，推展與

執行處務工作。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下設學研

管理、產學與推廣教育、職涯與

創業發展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

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

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 

1. 將處長修

正為研發

長。 
2. 將副處長

修正為副

研發長。 
3.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

正為「教師

兼任」。 

第十四條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國際事務

長1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

推動校園國際化、國際學術交流

合作事宜。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下設國際暨兩

岸交流及國際暨兩岸學生2組，各

組置組長1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

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下設華語中

心，置主任 1 人及職員若干人；

主任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之。 

第十四條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處長1 人，由

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人員兼

任之，秉承校長之命，推動校園

國際化、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事宜。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下設國際暨兩

岸交流及國際暨兩岸學生 2 組，

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

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1. 將處長修

正為國際

事務長。 
2.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

正為「教師

兼任」。 
3. 將華語中

心組織明

定於國際

處下。 

第十五條 圖書館置館長1人，由校長聘請專 第十五條 圖書館置館長 1 人，由校長聘請 將「人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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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秉承校長之命，主持

全校圖書管理、資訊服務等事宜。 
         圖書館下設讀者服務、採編典

藏、系統媒體3組，各組置組長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

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秉承校長之命，主

持全校圖書管理、資訊服務等事

宜。 
圖書館下設讀者服務、採編典

藏、系統媒體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

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十六條 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置中心主

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具有電腦專

長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秉承校長之

命，主持全校電腦教學、行政電

腦化及網路通訊服務事宜。 
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下設行政

與諮詢、校務資訊、網路系統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

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十六條 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置中心主

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具有電腦專

長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秉承校長之

命，主持全校電腦教學、行政電

腦化及網路通訊服務事宜。 
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下設行政

與諮詢、校務資訊、網路系統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

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十七條 校務發展推動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負

責推動校務研究、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擬定與管考、校務評鑑與

學校大型計畫統籌事宜。 
校務發展推動中心下設校務發展

及計畫管理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

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第十七條 校務發展推動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

人員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負

責推動校務研究、中長程校務發

展計畫擬定與管考、校務評鑑與

學校大型計畫統籌事宜。 
校務發展推動中心下設校務發

展、計畫管理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

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十八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 1 人，由校長

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秉承校長之命，辦理管考及

機要事務。 
秘書室下設公共關係及行政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

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另

下設校友中心，置主任 1 人及職

員若干人，負責校友聯繫與服務

工作。主任由主任秘書兼任之。 

第十八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 1 人，由校長

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

之。秉承校長之命，辦理管考及

機要事務。 
秘書室下設公共關係、行政 2 組，

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

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另下設

校友中心，置主任 1 人及職員若

干人，負責校友聯繫與服務工

作。主任由主任秘書兼任之。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十九條 人事室置主任 1 人，由校長依相

關法令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依法辦

理人事管理事務。 

第十九條 人事室置主任 1 人，下設人事發

展及人事管理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人事主任由校

長依有關法令遴用之，依法辦理

明定本校人

事主任及組

長 任 用 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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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下設人事發展及人事管理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

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人事管理事務。 

第二十條 會計室置主任 1 人，由校長依相

關法令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依法辦

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 
會計室下設預算及帳務 2 組，各

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

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二十條 會計室置主任 1 人，下設預算及

帳務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

員若干人。會計主任由校長依有

關法令遴用之，依法辦理歲計、

會計及統計事務。 

明定本校會

計主任及組

長 任 用 資

格。 

第二十一條 環境安全衛生室置主任 1 人，

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

負責全校安全衛生、污染防

治、災害預防與緊急應變之規

劃、宣導、訓練與督導等相關

業務，下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一條 環境安全衛生室置主任 1 人，

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人員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

負責全校安全衛生、污染防

治、災害預防與緊急應變之規

劃、宣導、訓練與督導等相關

業務，下置職員若干人。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二十二條 稽核室隸屬於校長，置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

命，推動學校營運效能、資產

安全、法令遵循、財務報導可

靠性之檢核及其他有關內部稽

核事項，下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二條 稽核室隸屬於校長，置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人員兼任之，秉承校長之

命，推動學校營運效能、資產

安全、法令遵循、財務報導可

靠性之檢核及其他有關內部稽

核事項，下置職員若干人。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二十三條 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置中心

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

長之命，推動地方創生及社區

永續發展等事宜。 
           另置執行長 1 人及職員若干

人。執行長由校長聘請專任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第二十三條 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置中心

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

教授以上人員兼任之，秉承校

長之命，推動地方創生及社區

永續發展等事宜。 
           另置執行長 1 人及職員若干

人。執行長由校長聘請專任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二十五條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實

習實驗之需要，設下列一級中

心： 
一、通識教育中心 
二、師資培育中心 
三、雙語教學推動中心 
四、體育教育中心 

 

第二十五條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實

習實驗之需要，設下列一級中

心： 
一、通識教育中心 
二、師資培育中心 
三、語言中心 
四、體育教育中心 

           五、華語中心 

1. 將「語言

中心」更

名為「雙

語教學推

動中心。」 
2. 將華語中

心自一級

中心中移

除。 
第二十六條  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

第二十六條  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

上人員兼任之，秉承校長之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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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主持中心事務，並推動通

識課程之規劃、教學、研究與

推廣服務等事宜。下置專任教

師及職員若干人。 

命，主持中心事務，並推動通

識課程之規劃、教學、研究與

推廣服務等事宜。下置專任教

師及職員若干人。 

任」。 

第二十七條  師資培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

命，主持中心事務，並推動師

資培育之規劃、教學、研究與

推廣服務等事宜。下置專任教

師及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

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二十七條  師資培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

上人員兼任之，秉承校長之

命，主持中心事務，並推動師

資培育之規劃、教學、研究與

推廣服務等事宜。下置專任教

師及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

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 

將「人員兼

任」統一修正

為「教師兼

任」。 

第二十八條 雙語教學推動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

命，推動雙語教育及外語教學

相關事宜。下置專任教師及職

員若干人。 

第二十八條 語言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

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人

員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辦

理語言教育推廣及服務事宜。 

1. 將「人員

兼任」統

一修正為

「教師兼

任」。 
2. 將「語言

中心」更

名為「雙

語教學推

動中心。」 
3. 調整語言

中心業務

內容。 
第三十條 刪除 第 三十 條 華語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

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人

員兼任，秉承校長之命，主持

規劃招收國際生華語研習、華

語師資培訓、國際學生華語教

學及輔導等事宜。下置職員若

干人。 

1.本條刪除。 
2. 後續條次

依序變更。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 
           校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主

任秘書、學術與行政主管、教

師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

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

各代表組成方式如下： 
           一、學術與行政主管：由各行

政單位主管、各學院院

長、系、所、學位學程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

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

心主任、體育教育中心中

第三十三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

大事項。 
           校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主

任秘書、學術與行政主管、教

師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

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

各代表組成方式如下： 
           一、學術與行政主管：由各行

政單位主管、各學院院

長、系、所、學位學程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

言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

心主任、體育教育中心主

任組成之。 

1. 配合語言

中心更名

修正。 
2. 敘明與會

之中心主

任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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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組成之。 
           二、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

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

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

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

為原則。教師代表應由各

學院、通識教育中心、雙

語教學推動中心、師資培

育中心、體育教育中心選

舉產生，並選出候補人員

若干人。 
           三、職員代表 2 人：由人事室

將全校編制內職員名單彙

整後，簽請校長圈選核聘

之。 
           四、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全體會議人員之十分之

一。由秘書室依全體會議

人數依比例計算名額，再

經學生事務處依名額自學

生自治團體中選舉產生。 
           五、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由秘

書室將名單彙整後簽請校

長核聘之。 
           前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計

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

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校務會議代表之任期為一學

年，得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

前項人員出席外，必要時得邀

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

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經校務

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

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

於收到連署書後 15 日內召開

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

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

議交議事項。其名稱、任務及

組成方式，由校務會議決定之。 

           二、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

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

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

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

為原則。教師代表應由各

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語

言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體育教育中心選舉產生，

並選出候補人員若干人。 
           三、職員代表 2 人：由人事室

將全校編制內職員名單彙

整後，簽請校長圈選核聘

之。 
           四、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

全體會議人員之十分之

一。由秘書室依全體會議

人數依比例計算名額，再

經學生事務處依名額自學

生自治團體中選舉產生。 
           五、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由秘

書室將名單彙整後簽請校

長核聘之。 
           前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計

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

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校務會議代表之任期為一學

年，得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

前項人員出席外，必要時得邀

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

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經校務

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

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

於收到連署書後 15 日內召開

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

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

議交議事項。其名稱、任務及

組成方式，由校務會議決定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教務會議，以教務長、

副教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心

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

第三十六條 本校設教務會議，以教務長、

副教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語言中心主任、師資培

育中心中心主任、體育教育中

1. 配合語言

中心更名

修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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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體育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院院長、各系(所、學位學

程)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 2
人、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表 2
人、各學院學生代表 1 人、學

生會代表 2 人、學生議會代表 2
人組成之。教師代表及學生代

表中單一性別須占三分之ㄧ以

上。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

教務重要事項。 

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各

系(所、學位學程)主任、各學院

教師代表 2 人、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代表 2 人、各學院學生代

表 1 人、學生會代表 2 人、學

生議會代表 2 人組成之。教師

代表及學生代表中單一性別須

占三分之ㄧ以上。教務長為主

席，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項。 

第三十六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會議，以學務

長、副學務長、國際事務長、

圖書館館長、各學院院長、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系所

主任、學位學程主任、體育教

育中心中心主任、軍訓室主

任、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會

長、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

長、教師代表 6 人及學生代表

6 人組成之。學務長為主席，

討論有關學生事務重要事項。 

第三十七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會議，以學務

長、副學務長、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處長、圖書館館長、各學

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各系所主任、學位學程主任、

體育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軍訓

室主任、學生會會長、學生議

會會長、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會長、教師代表 6 人及學生代

表 6 人組成之。學務長為主

席，討論有關學生事務重要事

項。 

1. 修正國際

事務長職

稱。 
2. 敘明通識

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職稱。 

第三十七條 本校設總務會議，以總務長、

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會計

室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各 1
人、學生代表 2 人、警衛及工

友代表各 1 人組成之。總務長

為主席，討論有關總務重要事

項。 

第三十八條 本校設總務會議，以總務長、

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會計

室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各 1
人、學生代表日間部與進修部

各 1人、警衛及工友代表各 1 人

組成之。總務長為主席，討論

有關總務重要事項。 

依據現行情

形修正總務

會議學生代

表人數之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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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 

民國 98 年 10 月 6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80168975 號函核定 
民國 99 年 1 月 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15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3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4 月 7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5 月 7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90073757 號函核定 

民國 99 年 6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7 月 28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0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11 月 2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1 月 27 日教育部臺技(二)字第 1000015592 號函核定 
民國 100 年 6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7 月 26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8 月 25 日教育部臺技(二)字第 1000147857 號函核定 

民國 100 年 10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11 月 10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 月 1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3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5 月 25 日教育部臺技(二)字第 1010097517 號函核定 

民國 101 年 10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11 月 27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1 月 10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20006107 號函核定 
民國 102 年 6 月 2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2 年 10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11 月 19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6 月 1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 年 7 月 15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9 月 9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30132864 號函核定 

民國 104 年 1 月 7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4 月 9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6 月 1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40072619 號函核定 
民國 105 年 6 月 1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 年 7 月 20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1 月 17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60008079 號函核定 
民國 106 年 6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7 月 20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6 年 8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60118466 號函核定 

民國 107 年 10 月 2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 年 11 月 8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7 年 11 月 30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70207878 號函核定 
民國 108 年 5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 年 7 月 2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8 年 7 月 31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80104896 號函核定 

民國 108 年 12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年 3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年 4 月 14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109 年 5 月 4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1090060410 號函核定 

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董事會議通過 

民國 000 年 00 月 00 日教育部臺教技(二)字第 0000000000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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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定名為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以信義誠實為校訓；以從事學術研究，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培育科技與人

文並重之高級專業人才，造福社會人群為宗旨。 
第 二 章  組  織 
第  四  條 本校置校長 1 人，綜理校務。其資格應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之規

定。 
校長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新任：由董事會依「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

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 2 至 3 人送董事會圈選 1 人，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任期 4 年。 
二、續聘：校長任期屆滿，經董事會同意得續聘之，但以 1 次為限。 
三、延任:如情況特殊與校務需要時，董事會得同意當屆任期屆滿之校長延任，

延任期間至多以 6 個月為限。 
四、出缺：校長因故出缺時，在董事會遴選合格校長報核前，由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等合格人員依序代理，代理期間以 6 個月為原則。 
五、「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由董事會另訂之。 

第  五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 1 至 3 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副校長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之。 
副校長任期以配合校長任期為原則。  

第  六  條 本校設下列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一、 工學院 

（一）電子工程系(含碩士班、博士班) 
（二）電機工程系(含碩士班、博士班、生物醫學工程碩士班) 
（三）機械工程系(含碩士班、機電科技博士班) 
（四）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含碩士班) 
（五）資訊工程系(含碩士班) 
（六）生物與食品科技系(含碩士班) 
（七）光電工程系(含碩士班) 

二、 商管學院 
（一）  工業管理與資訊系(含工業管理碩士班) 
（二）  企業管理系(含碩士班、人力資源管理碩士班) 
（三）  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 
（四）  財務金融系(含碩士班) 
（五）  國際企業系(含碩士班) 
（六）  會計資訊系(含碩士班) 
（七）  休閒事業管理系(含碩士班) 
（八）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含碩士班) 
（九）  餐旅管理系(含碩士班) 
（十）  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十一） 高階主管企管碩士班 
（十二） 商管學院全球經營管理碩士班 
（十三） 企業電子化學士學位學程 
（十四） 經營管理博士學位學程 
（十五） 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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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國際金融學士學位學程 
（十七） 大數據分析碩士學位學程 

三、 人文社會學院 
（一） 應用英語系(含碩士班) 
（二） 應用日語系(含碩士班) 
（三） 幼兒保育系 
（四） 人文社會學院教育經營碩士班 
（五） 高齡服務學士學位學程 
（六） 高齡福祉服務系 

四、 數位設計學院 
（一） 資訊傳播系(含碩士班) 
（二） 視覺傳達設計系(含碩士班) 
（三） 多媒體與電腦娛樂科學系(含碩士班) 
（四） 創新產品設計系(含碩士班) 
（五） 流行音樂產業系 

本校得視發展需要，報請教育部核准增設、停辦、變更或調整學院、系、所、學

位學程。 
第  七  條 各學院置院長 1 人，主持院務，並推動學術研究。 

各學院院長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 由校長聘請專任教授兼任之。 
二、 由各學院組織遴選委員會，就專任教授中遴選推薦 2 至 3 人，報請校長擇

聘之。 
各學院得置職員若干人。 
各學院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置副院長，襄助院長處理院務： 
一、 學院系、學位學程、所總數達 7 個以上。 
二、 學院所屬專任教師達 100 人以上。 
三、 學院學生總數達 2,000 人以上。 
若因院務繁重或特殊情形，由院長簽請校長同意後得設置或增置副院長，人選由

院長推薦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第  八  條 各系、所、學位學程各置主任、所長 1 人，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就專任副教授

以上教師中遴選，報請校長聘兼之，如系、所合一，僅擇 1 人兼任，主持系、所

務，並推動學術研究；並置職員若干人。 
各系、所得依其規模置副主任，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九  條 本校設下列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 
二、學生事務處 
三、總務處 
四、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五、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六、圖書館 
七、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 
八、校務發展推動中心 
九、秘書室 
十、人事室 
十一、會計室 
十二、環境安全衛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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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稽核室 
十四、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 

第  十  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

主持全校教務事宜。另置副教務長1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襄助主管，推動教務工作。 
教務處下設註冊、課程與教學、綜合業務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

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 十一 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稱學務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之，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學生事務及輔導事宜。另置副學生事務長(簡稱

副學務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軍訓室主任兼任，襄助主管，

推動學務工作。 
學生事務處下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衛生保健、諮商輔導、服務學習 5 組，各

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另設軍訓室，置主任 1 人，由校長就教育部推薦職級相當之軍訓教官擇聘

之，負責全校軍訓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協助處理有關學生生活輔導事宜，下置

軍訓教官若干人。 
第 十二 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總務事宜。另置副總務長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襄助主管，推動總務工作。 
總務處下設文書、事務、營繕、出納、保管 5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

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 十三 條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置研發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研究發展、產學合作、推廣教育、學生職涯發展、校外

實習、就業輔導、學生創新創業與實務知能等事宜。另置副研發長1 人，由校長

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襄助主管，推展與執行處務工作。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下設學研管理、產學與推廣教育、職涯與創業發展 3 組，

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 
第 十四 條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秉承校長之命，推動校園國際化、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事宜。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下設國際暨兩岸交流及國際暨兩岸學生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

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下設華語中心，置主任 1 人及職員若干人；主任由校長聘請專

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之。 
第 十五 條 圖書館置館長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秉

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圖書管理、資訊服務等事宜。 
圖書館下設讀者服務、採編典藏、系統媒體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

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 十六 條 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具有電腦專長之專任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電腦教學、行政電腦

化及網路通訊服務事宜。 
計算機與資訊網路中心下設行政與諮詢、校務資訊、網路系統 3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 十七 條 校務發展推動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

承校長之命，負責推動校務研究、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擬定與管考、校務評鑑與

學校大型計畫統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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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推動中心下設校務發展及計畫管理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

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 十八 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1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長之命，

辦理管考及機要事務。 
秘書室下設公共關係及行政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

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另下設校友中心，置主任 1 人及職員

若干人，負責校友聯繫與服務工作。主任由主任秘書兼任之。 
第 十九 條 人事室置主任 1 人，由校長依相關法令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務。 
           人事室下設人事發展及人事管理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

長聘請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 二十 條 會計室置主任 1 人，由校長依相關法令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 
           會計室下設預算及帳務 2 組，各組置組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組長由校長聘請專

任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二十一條 環境安全衛生室置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

長之命，負責全校安全衛生、污染防治、災害預防與緊急應變之規劃、宣導、訓

練與督導等相關業務，下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二條 稽核室隸屬於校長，置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

承校長之命，推動學校營運效能、資產安全、法令遵循、財務報導可靠性之檢核

及其他有關內部稽核事項，下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三條 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秉承校長之命，推動地方創生及社區永續發展等事宜。 
另置執行長 1 人及職員若干人。執行長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 
第二十四條 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上述一級行政單位符合教育部所定之達一定規模、

業務繁重認定基準，得置副主管，以輔佐主管推動業務。 
第二十五條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實習實驗之需要，設下列一級中心： 

一、通識教育中心 
二、師資培育中心 
三、雙語教學推動中心 
四、體育教育中心 

第二十六條 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

長之命，主持中心事務，並推動通識課程之規劃、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等事宜。

下置專任教師及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七條 師資培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秉承校

長之命，主持中心事務，並推動師資培育之規劃、教學、研究與推廣服務等事宜。

下置專任教師及職員若干人。其設置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二十八條 雙語教學推動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

秉承校長之命，推動雙語教育及外語教學相關事宜。下置專任教師及職員若干

人。 
第二十九條 體育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1 人，由校長聘請專任助理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兼任之，

秉承校長之命，主持全校體育教學、體育活動、體育設施等事宜。下置體育教師、

運動教練及職員若干人。 
第 三十 條 本校院長、系主任、所長、學位學程主任、中心主任，任期為 3 年，任期屆滿，

連聘得連任 2 次為原則。 



25 

前項兼行政職務之主管，在任期未屆滿前，校長得視需要不予聘兼之。 
第三十一條 本校為教學、研究、推廣、實習實驗之需要得設附屬幼兒園、臺南文化創意產業

園區、研究中心及其他有關單位。 
幼兒園設置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向臺南市政府登記立案。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設置暨管理監督辦法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 三 章  會  議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以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學術與行政主管、教師代表、職員代表、

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織之，各代表組成方式如下： 
一、學術與行政主管：由各行政單位主管、各學院院長、系、所、學位學程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雙語教學推動中心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

任、體育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組成之。 
二、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

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三分之二為原則。教師代表應由各學

院、通識教育中心、雙語教學推動中心、師資培育中心、體育教育中心選舉

產生，並選出候補人員若干人。 
三、職員代表 2 人：由人事室將全校編制內職員名單彙整後，簽請校長圈選核聘

之。 
四、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十分之一。由秘書室依全體會議人

數依比例計算名額，再經學生事務處依名額自學生自治團體中選舉產生。 
五、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由秘書室將名單彙整後簽請校長核聘之。 
前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計算，遇有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校務會議代表之任期為一學年，得連選連任。校務會議除前項人員出席外，必要

時得邀相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收到連署書後 15 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於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其名稱、

任務及組成方式，由校務會議決定之。 
第三十三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院、系、所及其他機構之設立、調整、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三十四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一級單位之學術與行政主管及附設機構主管

人員組成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校重要行政事項。 
第三十五條 本校設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副教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雙語教學推動

中心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體育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

各系(所、學位學程)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 2 人、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代表 2 人、

各學院學生代表 1 人、學生會代表 2 人、學生議會代表 2 人組成之。教師代表及

學生代表中單一性別須占三分之ㄧ以上。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

項。 
第三十六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會議，以學務長、副學務長、國際事務長、圖書館館長、各學院

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系所主任、學位學程主任、體育教育中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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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軍訓室主任、學生會會長、學生議會會長、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會長、教

師代表 6人及學生代表 6人組成之。學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生事務重要事項。 
第三十七條 本校設總務會議，以總務長、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會計室主任、各學院教師

代表各 1 人、學生代表 2 人、警衛及工友代表各 1 人組成之。總務長為主席，討

論有關總務重要事項。 
第三十八條 本校各學院、系、所設院務、系務、所務會議。院務會議以院長及該院全體專任

教師組成之，院長為主席；系務及所務會議以各系主任、所長及該系、所專任教

師組成之，系主任、所長為主席，討論有關該院、系、所教學、研究、輔導、服

務及其他院、系、所事務，必要時得邀請該院、系、所相關職員出席或列席會議。 
第三十九條 本校各處、室、館、部、中心得分別召開單位會議，單位會議由各單位主管及其

成員組成之。單位主管為主席，討論各單位重要行政業務事項。 
第 四十 條 本校得設與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有關之其他會議，其功能及組成方式另訂，經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之。 
第四十一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特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研議校務發展有關事項。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校設校、院、系所(中心)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有

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不續聘、解聘、資遣原因之認定、學術

研究及其他相關重大事項。 
三、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教師因停聘、不續聘、解聘及其他有關權益之決

定有所不服之申訴案件。 
四、學生獎懲審議委員會：審議訂定有關學生輔導規章，討論及議決有關學生重

大獎懲案件。 
五、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學生因重大獎懲案件或本校行政措施致學生權益

遭受損害有所不服之申訴案件。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七、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八、職工人事評議委員會。 
九、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本校於必要時，得另設其他委員會。 

第 四 章  教師、研究人員及職員之聘派 
第四十二條 本校教師應本誠信原則及聘約規定，致力於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教師之分

級及聘任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未有規定者適用大學法規定。 
第四十三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得設置講座，由教授主持。 
第四十四條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專任研究工作及專業技術人員從事教學工作，其設置辦法另

訂。 
第四十五條 本校職員均由校長參酌相關法令及本校規章派任之。 
第四十六條 本校董事會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校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

得擔任承辦總務、會計、人事之職務。 
第 五 章  學生自治與校務參與 
第四十七條 本校為培養學生自治能力及法制觀念，並保障學生參與處理其在校學習、生活及

權益有關事項，應輔導學生依民主程序成立本校學生自治會(簡稱學生會)，由本

校全體學生組成之，為本校最高自治組織。 
學生會組織章程由學生會組織章程訂定代表大會擬定，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本校學生會會員，應依其組織章程之規定盡義務並享受權利。 
本校學生會、學生議會、學生宿舍委員會、系學會、學生社團之活動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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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課外活動組召開協調會，學生會、學生議會、學生宿舍委員會、系學會及學生

社團代表共同參與協調分配，經學生事務處審核，並定期稽核公告。 
第四十八條 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保障學生權益，得由學生自治團體推選代表出列席校內與

學生之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出列席會議之代表人數及產生方

式，由各相關會議之規章中訂定之。 
第四十九條 本校學生對有關其本身之重大懲獎及對學校行政措施有所不服時，經循正常行政

程序處理仍無法解決者，得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 六 章  附  則 
第 五十 條 本規程所列各行政單位、學術單位及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及辦事細則另訂之。但法

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五十一條 各單位職員職稱包括專門委員、編纂、組長、秘書、編審、專員、組員、辦事員、

書記、技正、技士、技佐及護理師等，並得視業務需要增置之，職員增置應循組

織規程修正程序辦理。 
本校教職員之員額編制，依相關規定擬定員額編制表，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第五十二條 本規程得經校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一(含)以上連署或由各單位提經行政會議決議提

出修正案，經校務會議出席之代表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修正之。 
第五十三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董事會審議，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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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校長任期 4 年為一任，任期屆滿，

經董事會評估同意後得續聘之，但

以一次為限。任期屆滿，年齡滿 65 
歲，則不得續聘之。 
情況特殊與校務需要時，董事會得

同意當屆任期屆滿之校長延任，延

任期間至多以 6 個月為限。 
校長任期屆滿 6 個月前，由董事會

評估是否續聘，若未獲董事會同意

續聘或延任或校長因故出缺後 1 個

月內，由董事會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負責校長候選人遴選有關事宜。 

第二條    
校長任期 4 年為一任，任期屆滿，

經董事會評估同意後得續聘之，但

以一次為限。任期屆滿，年齡滿 65 
歲，則不得續聘之。但情況特殊與

校務需要時，董事會得同意當屆任

期屆滿或任期屆滿而年齡已滿 65 
歲之校長延任，延任期間至多以 6
個月為限。 
校長任期屆滿6個月前，由董事會評

估是否續聘，若未獲董事會同意續

聘或延任或校長因故出缺後1個月

內，由董事會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負責校長候選人遴選有關事宜。 
  

校長延任段落獨

立成第二項，並

修正文字內容以

與學校組織規程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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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南臺學校財團法人南臺科技大學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修正草案 

民國 92 年 10 月 15 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民國 92 年 10 月 17 日第十屆第十二次董事會議通過訂定 

民國 92 年 12 月 5 日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20179342 號函准予核定 

民國 98 年 11 月 12 日第十二屆第十一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第十三屆第八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6 年 11 月 22 日第十四屆第十五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9 年 7 月 1 日第十五屆第十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 9 月 7 日第十五屆第十四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 年○月○日第十五屆第十五次董事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九條、私立學校法第四十一條暨南臺學校財團法人捐助章程第十

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校長任期 4 年為一任，任期屆滿，經董事會評估同意後得續聘之，但以一次為限。

任期屆滿，年齡滿 65 歲，則不得續聘之。 

情況特殊與校務需要時，董事會得同意當屆任期屆滿之校長延任，延任期間至多以

6個月為限。 

校長任期屆滿 6 個月前，由董事會評估是否續聘，若未獲董事會同意續聘或延任或

校長因故出缺後 1 個月內，由董事會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負責校長候選人遴選有

關事宜。 

第三條 本法人應設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產生方式如下： 

一、 本法人所設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11 人，由董事會推薦聘請之。

若推薦人數超過應聘請人數時，則由出席會議之董事以連記法投票方式

圈選，以各董事圈選得票數總和最高者，依序由董事會聘請之。 

二、 遴選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 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由董事代表召開，其後開會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為主席。主席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秘書應於董事會投票圈選遴選委員代表 10 天前，將董事會推薦之代表候選

人的學經履歷資料造冊，送交所有董事參閱，以利圈選。 

第四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產生作業時間應在 1 個月內完成，並送董事會核辦。 

第五條 遴選委員不得為校長候選人。遴選委員與校長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與姻



30 

親或曾有此關係，及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者，經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委

員職務。 

遴選委員因故不能執行遴選作業時，即喪失委員資格，其遺缺依第三條規定之辦法，

由原產生單位另行推選，由董事會另行遴聘之。 

第六條 校長候選人之資格除須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任用資格之規定外，另應具備下

列條件： 

一、具有中華民國國籍，雙重國籍者亦可。 

二、尊重本校創校傳統，並忠誠遵行本校辦學宗旨。 

三、具高尚的品德情操與民主法治素養。 

四、具卓越之行政領導與溝通協調能力。 

五、具前瞻性之教育理念，及全面性之規劃與執行能力。 

六、行事公正，能超越宗教、政治、黨派及利益團體。 

第七條 應徵校長之候選人，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下列文件與資料交予遴選委員會審查： 

一、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條有關校長任用資格規定之證明文件。 

三、最高學歷證書影本。 

四、學術經歷與著作。 

五、自傳。 

六、校務發展理念與方針。 

七、應徵者之同意書。 

八、其他能彰顯第六條各項條件之相關文件與資料。 

第八條 校長候選人遴選程序如下： 

一、由遴選委員會公告候選人資格條件後，以公開方式徵求人選。 

二、遴選委員會彙整候選人所提個人資料，提遴選委員會進行書面資格審查，

必要時，遴選委員會得對候選人進行訪談，並要求其提供必要之文件資

料。 

三、經審查合格後，遴選委員會應於三週內舉行會議進行投票，遴選校長候選

人 2 至 3 人，依姓氏筆劃將其個人資料及推薦評語，送請董事會圈選 1

人，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聘任之。董事會圈選校長需依私立學校法第三十二

條之規定，應有董事總額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以董事總額過半數同意行

之。 

四、校長遴選委員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遴選委員會決定推舉校長候選人

時，應有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並經全體出席委員人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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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一(含)以上之決議通過。 

第九條 董事會未能同意遴選委員會所提之校長候選人人選時，得敘明理由請遴選委員會再

行推薦新候選人人選。 

第十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成立 6 個月內向董事會提出校長候選人人選，若未能於前開期限內

完成遴選任務時，董事會得依第三條規定再行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 

第十一條 校長遴選委員會之遴選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人士代表與董事代表得支領出席費及

交通費。校長遴選委員會事務所需經費由學校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對候選人之人事等有關資料及遴選程序應予保密，不得對外公開。 

遴選委員有違反前項情事時，董事會得解聘之。 

第十三條 遴選委員於新任校長第一任任期內不得擔任本校一級行政主管。 

遴選委員會於新任校長就任時自動解散之。 

第十四條 本校校長於任期中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董事會得予以解聘： 

一、提出書面辭職文件。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判決確定並未獲宣告緩刑。 

三、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或有重大過失，致學校遭受重大之損害。 

四、有其他具體事實足以證明無法勝任校長職務。 

五、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情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董事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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